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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酒牌續期公告
譚仔三哥米線

現特通告：葉瑞歡其地址為香港中環
威靈頓街15D-19 號香港工商大廈地
下低層(A 部份)及地下(A 部份)，現
向酒牌局申請位於香港中環威靈頓街
15D-19 號香港工商大廈地下低層
(A 部份)及地下(A 部份)譚仔三哥米線
的酒牌續期。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
於此公告刊登之日起十四天內，將已
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交香港
灣仔軒尼詩道225號駱克道市政大廈
8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 2024年5月14日

NOTICE ON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TAMJAI SAMGOR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YE RUIHUAN of LG/F
(Portion A) & G/F (Portion A), Hong Kong House,
15D-19 Wellington Street, Central, Hong Kong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TAMJAI SAMGOR situated at LG/F (Portion A) &
G/F (Portion A), Hong Kong House, 15D-19
Wellington Street, Central, Hong Kong. Any
person having any objection to this application
should send a signed written objection, stating
the grounds therefor,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8/F, Lockhart Road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225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 : 14-5-2024

廣東省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23）粵0103民初5019號
吳燕萍：

本院受理原告吳燕霞、吳燕明、何鳳英、吳弘君、吳
卓林訴被告吳煒洪、吳燕萍法定繼承一案，因依法律規定
的其它方式無法向你送達，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
訟法》第二百八十三條、第二百八十六條的規定，現依法
向你公告送達（2023）粵 0103 民初 5019 號民事判決
書。判決如下：原位於郊區芳村路知道園17號四樓406
房（不動產權證書號：2343）的房屋權益由原告吳燕
霞、吳燕明、被告吳燕萍、吳煒洪各佔6/30份額，原告
何鳳英占4/30份額，原告吳弘君、吳卓林各佔1/30份
額。本案受理費13991元，由原告吳燕霞、吳燕明、被告
吳燕萍、吳煒洪各負擔2799元，原告何鳳英負擔1865
元，原告吳弘君、吳卓林各負擔465元。自本公告發出之
日起，經過六十日，即視為送達。如不服本判決，被告吳
燕萍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三十日之內，向本院遞交上訴
狀，並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副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
市中級人民法院。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二二四年五月十四日

廣東省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23）粵0103民初5019號
吳燕萍：

本院受理原告吳燕霞、吳燕明、何鳳英、吳弘君、吳
卓林訴被告吳煒洪、吳燕萍法定繼承一案，因依法律規定
的其它方式無法向你送達，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
訟法》第二百八十三條、第二百八十六條的規定，現依法
向你公告送達（2023）粵 0103 民初 5019 號民事判決
書。判決如下：原位於郊區芳村路知道園17號四樓406
房（不動產權證書號：2343）的房屋權益由原告吳燕
霞、吳燕明、被告吳燕萍、吳煒洪各佔6/30份額，原告
何鳳英占4/30份額，原告吳弘君、吳卓林各佔1/30份
額。本案受理費13991元，由原告吳燕霞、吳燕明、被告
吳燕萍、吳煒洪各負擔2799元，原告何鳳英負擔1865
元，原告吳弘君、吳卓林各負擔465元。自本公告發出之
日起，經過六十日，即視為送達。如不服本判決，被告吳
燕萍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三十日之內，向本院遞交上訴
狀，並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副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
市中級人民法院。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二二四年五月十四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23）粵0103民初9220號

陳少龍：
本院受理原告陳少偉與被告陳愛群、陳少龍、陳瑞

綺法定繼承糾紛一案，因依法律規定的其它方式無法向
你送達，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
十三條、第二百八十六條的規定，現依法向你公告送達
（2023）粵0103民初9220號民事判決書。判決如下：
位於廣州市荔灣區龍津東路興倫裡28號的房屋產權由
原告陳少偉、被告陳少龍（CHAN SIU-LUNG）各佔二
分之一產權份額。本案受理費22800元，由原告陳少偉、
被告陳少龍（CHAN SIU-LUNG）各負擔11400元。

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六十日，即視為送達。
如不服本判決，被告陳少龍（CHAN SIU-LUNG）可在
判決書送達之日起三十日之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並
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副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市中
級人民法院。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二二四年五月十四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23）粵0103民初9220號

陳少龍：
本院受理原告陳少偉與被告陳愛群、陳少龍、陳瑞

綺法定繼承糾紛一案，因依法律規定的其它方式無法向
你送達，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
十三條、第二百八十六條的規定，現依法向你公告送達
（2023）粵0103民初9220號民事判決書。判決如下：
位於廣州市荔灣區龍津東路興倫裡28號的房屋產權由
原告陳少偉、被告陳少龍（CHAN SIU-LUNG）各佔二
分之一產權份額。本案受理費22800元，由原告陳少偉、
被告陳少龍（CHAN SIU-LUNG）各負擔11400元。

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六十日，即視為送達。
如不服本判決，被告陳少龍（CHAN SIU-LUNG）可在
判決書送達之日起三十日之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並
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副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市中
級人民法院。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二二四年五月十四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23）粵0103民初10117號

劉永堅：
本院受理原告白小莎與被告LIUYONGJIAN (中

文名：劉永堅) 離婚糾紛一案，因依法律規定的其它
方式無法向你送達，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
訟法》第二百八十三條、第二百八十六條的規定，
現依法向你公告送達（2023）粵 0103民初 10117
號 民事判決書。判決如下：准予原告白小莎與被告
LIUYONGJIAN (中文名：劉永堅) 離婚。本案受理費
300元，由原告白小莎負擔。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
經過六十日，即視為送達。如不服本判決，被告
LIUYONGJIAN (中文名：劉永堅) 可在判決書送達之
日起三十日之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並按對方當
事人的人數提出副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
民法院。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二二四年五月十四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23）粵0103民初10117號

劉永堅：
本院受理原告白小莎與被告LIUYONGJIAN (中

文名：劉永堅) 離婚糾紛一案，因依法律規定的其它
方式無法向你送達，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
訟法》第二百八十三條、第二百八十六條的規定，
現依法向你公告送達（2023）粵 0103民初 10117
號 民事判決書。判決如下：准予原告白小莎與被告
LIUYONGJIAN (中文名：劉永堅) 離婚。本案受理費
300元，由原告白小莎負擔。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
經過六十日，即視為送達。如不服本判決，被告
LIUYONGJIAN (中文名：劉永堅) 可在判決書送達之
日起三十日之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並按對方當
事人的人數提出副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
民法院。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二二四年五月十四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23）粵0103民初12532號

AHMADALYOUSEF (中文名：阿哈默德亞里尤斯夫)：
本院受理原告游景珊與被告AHMADALYOUSEF (中文名：

阿哈默德亞里尤斯夫) 離婚後財產糾紛一案，因依法律規定的
其它方式無法向你送達，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
第二百八十三條、第二百八十六條的規定，現依法向你公告送
達（2023）粵0103民初12532號民事判決書。判決如下：自
本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內，原告游景珊與被告
AHMADALYOUSEF (中文名：阿哈默德亞里尤斯夫) 向廣州市
荔灣區人民法院申請拍賣位於廣州市白雲區富林街37號703房
的房屋；拍賣所得價款，在扣除拍賣等必要費用後，由原告游
景珊與被告AHMADALYOUSEF (中文名：阿哈默德亞里尤斯
夫)各分得50%。案件受理費51000元，由原告游景珊與被告
AHMADALYOUSEF (中文名：阿哈默德亞里尤斯夫) 各負擔
25500元。保全費5000元，由原告游景珊負擔。自本公告發出
之日起，經過六十日，即視為送達。如不服本判決，被告
AHMADALYOUSEF (中文名：阿哈默德亞里尤斯夫) 可在判決
書送達之日起三十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並按對方當事人
的人數提出副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二二四年五月十四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23）粵0103民初12532號

AHMADALYOUSEF (中文名：阿哈默德亞里尤斯夫)：
本院受理原告游景珊與被告AHMADALYOUSEF (中文名：

阿哈默德亞里尤斯夫) 離婚後財產糾紛一案，因依法律規定的
其它方式無法向你送達，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
第二百八十三條、第二百八十六條的規定，現依法向你公告送
達（2023）粵0103民初12532號民事判決書。判決如下：自
本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內，原告游景珊與被告
AHMADALYOUSEF (中文名：阿哈默德亞里尤斯夫) 向廣州市
荔灣區人民法院申請拍賣位於廣州市白雲區富林街37號703房
的房屋；拍賣所得價款，在扣除拍賣等必要費用後，由原告游
景珊與被告AHMADALYOUSEF (中文名：阿哈默德亞里尤斯
夫)各分得50%。案件受理費51000元，由原告游景珊與被告
AHMADALYOUSEF (中文名：阿哈默德亞里尤斯夫) 各負擔
25500元。保全費5000元，由原告游景珊負擔。自本公告發出
之日起，經過六十日，即視為送達。如不服本判決，被告
AHMADALYOUSEF (中文名：阿哈默德亞里尤斯夫) 可在判決
書送達之日起三十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並按對方當事人
的人數提出副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二二四年五月十四日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王志文、王永新：
本院受理 (2023) 粵0104民初28950號原告洪軍訴被告王志文、王永新、王永波、王永霖、李青、

李慧、李競法定繼承糾紛一案，因你們目前下落不明 (無法送達) ，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
第九十五條、第二百八十三條第二款的規定，向你公告送達民事判決書，判決：一、被繼承人鄺翠馨名
下位於廣州市北區吉祥路戎廳巷未列號 (不動產登記字號：中10009) 房屋的拆遷權益由原告洪軍、被告
王志文、王永新、王永波各繼承取得39/216份額，被告王永霖繼承取得21/216份額，被告李青、李
慧、李競各繼承取得13/216份額。原、被告應於本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7日內相互配合辦理上述房
產的繼承手續。二、被繼承人鄺翠馨名下位於廣州市北區吉祥路戎廳巷未列號 (不動產登記字號：中
10010號) 房屋的拆遷權益房屋的拆遷權益由原告洪軍、被告王志文、王永新、王永波各繼承取得
39/216份額，被告王永霖繼承取得21/216份額，被告李青、李慧、李競各繼承取得13/216份額。原被
告應於本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7日內相互配合辦理上述房產的繼承手續。本案受理費35600元 (原
告已預付) ，由原告洪軍、被告王志文、王永新、王永波各負擔6427元，被告王永霖負擔繼承取得
3460元，被告李青、李慧、李競各負擔2144元。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六十日，即視為送達。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本判決書送達之日起三十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並按對方當事人人數提交副
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訴，本判決即發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二四年五月十四日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王志文、王永新：
本院受理 (2023) 粵0104民初28950號原告洪軍訴被告王志文、王永新、王永波、王永霖、李青、

李慧、李競法定繼承糾紛一案，因你們目前下落不明 (無法送達) ，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
第九十五條、第二百八十三條第二款的規定，向你公告送達民事判決書，判決：一、被繼承人鄺翠馨名
下位於廣州市北區吉祥路戎廳巷未列號 (不動產登記字號：中10009) 房屋的拆遷權益由原告洪軍、被告
王志文、王永新、王永波各繼承取得39/216份額，被告王永霖繼承取得21/216份額，被告李青、李
慧、李競各繼承取得13/216份額。原、被告應於本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7日內相互配合辦理上述房
產的繼承手續。二、被繼承人鄺翠馨名下位於廣州市北區吉祥路戎廳巷未列號 (不動產登記字號：中
10010號) 房屋的拆遷權益房屋的拆遷權益由原告洪軍、被告王志文、王永新、王永波各繼承取得
39/216份額，被告王永霖繼承取得21/216份額，被告李青、李慧、李競各繼承取得13/216份額。原被
告應於本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7日內相互配合辦理上述房產的繼承手續。本案受理費35600元 (原
告已預付) ，由原告洪軍、被告王志文、王永新、王永波各負擔6427元，被告王永霖負擔繼承取得
3460元，被告李青、李慧、李競各負擔2144元。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六十日，即視為送達。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本判決書送達之日起三十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並按對方當事人人數提交副
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訴，本判決即發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二四年五月十四日

證券代碼：000030、200030                證券簡稱：富奧股份、富奧 B                公告編號：2024-25

富奧汽車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舉辦2023年度暨2024年第一季度

網上業績說明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內容的真實、准確和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富奧汽車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公司”）於2024年4月22日披露公司2023年度報告和2024年第一

季度報告，為便於廣大投資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情況，公司計劃召開2023年度暨2024年第一季度網上業績
說明會（以下簡稱“本次說明會”），現將有關事項公告如下：

一、會議安排
1.召開時間：2024年5月16日（星期四）15:00-16:00
2.會議召開方式：本次業績說明會將采用網絡文字互動交流的方式舉行， 投資者可登陸全景網“投資者關

系互動平台”（https://ir.p5w.net）參與本次業績說明會。
3.出席人員：董事、總經理甘先國先生，獨立董事李曉先生，財務總監趙玉林先生，董事會秘書李志勇先

生。
二、投資者問題征集及方式
為充分尊重投資者，提升交流的針對性，現就本次說明會提前向投資者公開征集問題，廣泛聽取投資者的

意見和建議。投資者可於2024年5月15日（星期三）中午12:00前訪問https://ir.p5w.net/zj/，或掃描下方二維碼，
進入問題征集專題頁面。公司將在本次說明會上，對投資者普遍關注的問題進行回答。

歡迎廣大投資者積極參與。
特此公告。

富奧汽車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24年5月14日        

證券代碼：000030、200030                 證券簡稱：富奧股份、富奧 B                公告編號：2024-26

富奧汽車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公司2021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部分股票期權

注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內容的真實、准確和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富奧汽車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於2024年4月18日召開第十屆董事會第三十三次會議、

第十屆監事會第二十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公司2021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第三個行權期未達行權條件及注
銷相關股票期權的議案》，公司董事會、監事會同意對2021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第三個行權期公司層面業績考
核未全部達標導致不符合行權條件對應的10,863,300份股票期權進行注銷。具體內容詳見公司於2024年4月22日
在《證券時報》、香港《大公報》和巨潮資訊網上披露的《關於公司2021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第三個行權期未
達行權條件及注銷相關股票期權的公告》（公告編號：2024-20）。

近日，公司已向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銷上述股票期權的申請。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經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審核確認，公司本次股票期權的注銷手續已辦理完成。

本次注銷股票期權事項不影響公司股本結構，不會對公司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產生重大不利影響，不會
影響公司管理團隊的勤勉盡職。公司管理團隊將繼續認真履行工作職責，努力為股東創造價值。本次注銷部
分股票期權符合《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管理辦法》以及《富奧汽車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
（草案）》的相關規定，不存在損害公司及股東特別是中小股東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富奧汽車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24年5月14日

證券代碼：600851 證券簡稱：海欣股份 公告編號：2024-011
900917 海欣B股

上海海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屆董事會第三十五次會議決議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
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擔法律責任。

一、董事會會議召開情況
（一）本次董事會會議的召開符合有關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規範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規定；
（二）本次董事會會議通知於2024年5月7日以書面方式向全體董事發出，會議資

料於2024年5月7日以書面方式向全體董事發出；
（三）本次董事會會議於2024年5月13日以通訊表決方式召開；
（四）本次董事會會議應參會董事9人，實際參會9人。
二、董事會會議審議情況
會議以記名投票方式表決，形成以下決議：
（一）以9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審議通過《關於子公司首發地塊項目調

整的議案》
2018年8月23日，上海海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公司」）第九屆董事

會第十四次會議審議通過《關於子公司工業用地開發的議案》，同意全資子公司上海
海欣長毛絨有限公司（現已更名 「上海海欣智匯實業有限公司」）對其持有的32.7畝
工業用地進行開發，該地塊為公司位於松江區洞涇鎮的海欣智能產業園（暫定名）首
發地塊（以下簡稱 「首發地塊」）。2020年6月4日，公司第十屆董事會第六次會議審
議通過《上海海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關於引入 「長三角G60浙江科創基地（松江）」
項目及子公司開發物業轉讓的議案》，同意將首發地塊開發的9幢物業全部轉讓給浙江
省部分地市國資平台。首發地塊共分二期，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一期1-7幢物業已全部
轉讓，二期8、9幢物業正在建設規劃中。

基於首發地塊容積率由原2.6提升至2.89且二期8、9幢物業原意向銷售客戶不再認
購等原因，董事會審議同意對首發地塊項目增加投入13,910萬元，並授權經營層辦理
二期8、9幢物業開發建設和招商銷售相關事宜。項目對公司未來的經營成果具有積極
的影響，具體財務影響以公司經審計的財務數據為準。公司將嚴格遵守相關信息披露
規則，根據招商銷售進展情況，及時履行信息披露義務。

首發地塊項目開發建設及招商銷售過程中可能面臨政策變化、市場競爭等不確定
性風險，敬請廣大投資者注意投資風險。

特此公告。
上海海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2024年5月14日

證券代碼：600851 證券簡稱：海欣股份 公告編號：2024-011
900917 海欣B股

上海海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屆董事會第三十五次會議決議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
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擔法律責任。

一、董事會會議召開情況
（一）本次董事會會議的召開符合有關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規範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規定；
（二）本次董事會會議通知於2024年5月7日以書面方式向全體董事發出，會議資

料於2024年5月7日以書面方式向全體董事發出；
（三）本次董事會會議於2024年5月13日以通訊表決方式召開；
（四）本次董事會會議應參會董事9人，實際參會9人。
二、董事會會議審議情況
會議以記名投票方式表決，形成以下決議：
（一）以9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審議通過《關於子公司首發地塊項目調

整的議案》
2018年8月23日，上海海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公司」）第九屆董事

會第十四次會議審議通過《關於子公司工業用地開發的議案》，同意全資子公司上海
海欣長毛絨有限公司（現已更名 「上海海欣智匯實業有限公司」）對其持有的32.7畝
工業用地進行開發，該地塊為公司位於松江區洞涇鎮的海欣智能產業園（暫定名）首
發地塊（以下簡稱 「首發地塊」）。2020年6月4日，公司第十屆董事會第六次會議審
議通過《上海海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關於引入 「長三角G60浙江科創基地（松江）」
項目及子公司開發物業轉讓的議案》，同意將首發地塊開發的9幢物業全部轉讓給浙江
省部分地市國資平台。首發地塊共分二期，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一期1-7幢物業已全部
轉讓，二期8、9幢物業正在建設規劃中。

基於首發地塊容積率由原2.6提升至2.89且二期8、9幢物業原意向銷售客戶不再認
購等原因，董事會審議同意對首發地塊項目增加投入13,910萬元，並授權經營層辦理
二期8、9幢物業開發建設和招商銷售相關事宜。項目對公司未來的經營成果具有積極
的影響，具體財務影響以公司經審計的財務數據為準。公司將嚴格遵守相關信息披露
規則，根據招商銷售進展情況，及時履行信息披露義務。

首發地塊項目開發建設及招商銷售過程中可能面臨政策變化、市場競爭等不確定
性風險，敬請廣大投資者注意投資風險。

特此公告。
上海海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2024年5月14日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
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
准確性和完整性承擔法律責任。

一、股東大會有關情況
1.原股東大會的類型和屆次：
2023年年度股東大會  
2.原股東大會召開日期：2024年5月31日
3.原股東大會股權登記日：

股份類別 股票代碼 股票簡稱 股權登記日 最後交易日

Ａ股 600604 市北高新 2024/5/22 －

Ｂ股 900902 市北B股 2024/5/28 2024/5/22

二、更正補充事項涉及的具體內容和原因
現場會議召開的日期、時間和地點
召開的日期時間：2024年5月31日  14點00分
召開地點：上海市靜安區江場三路238號一樓會議室
三、除了上述更正補充事項外，於 2024年5月10日公告

的原股東大會通知事項不變。
四、更正補充後股東大會的有關情況。
1.現場股東大會召開日期、時間和地點
召開日期時間：2024年5月31日 14點00分
召開地點：上海市靜安區江場三路238號一樓會議室
2.網絡投票的系統、起止日期和投票時間。
網絡投票系統：上海證券交易所股東大會網絡投票系統
網絡投票起止時間：自2024年5月31日
                                 至2024年5月31日
采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絡投票系統，通過交易系統投票

平台的投票時間為股東大會召開當日的交易時間段，即9:15-
9:25，9:30-11:30，13:00-15:00；通過互聯網投票平台的投
票時間為股東大會召開當日的9:15-15:00。

3.股權登記日
原通知的股東大會股權登記日不變。
4.股東大會議案和投票股東類型

序號 議案名稱
投票股東類型

A股股東 B股股東

非累積投票議案

1 2023年年度報告及摘要 √ √

2 2023年度董事會工作報告 √ √

3 2023年度監事會工作報告 √ √

4
獨立董事2023年度述職報
告

√ √

5
2023年度財務決算和2024
年財務預算

√ √

6 2023年度利潤分配預案 √ √

7
2024年預計日常關聯交易
的議案

√ √

8
關於公司2024年對外融資
計劃的議案

√ √

9
關於接受控股股東財務資
助的議案

√ √

10
股東分紅回報規劃
（2024-2026）

√ √

累積投票議案

11.00
關於選舉公司第十屆董事
會獨立董事的議案

應選獨立
董事（1）人

11.01
選舉毛玲玲女士為公司第
十屆董事會獨立董事

√ √

特此公告。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24年5月14日 

附件1：授權委托書
授權委托書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茲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單位（或本人）出席

2024年5月31日召開的貴公司2023年年度股東大會，並代為行
使表決權。

委托人持普通股數：　　　　　　　　
委托人持優先股數：　　　　　　　　
委托人股東帳戶號：

 序號 非累積投票議案名稱 同意 反對 棄權

1 2023年年度報告及摘要      

2 2023年度董事會工作報告      

3 2023年度監事會工作報告      

4 獨立董事2023年度述職報告      

5
2023年度財務決算和2024年
財務預算

     

6 2023年度利潤分配預案      

7
2024年預計日常關聯交易的
議案

     

8
關於公司2024年對外融資計
劃的議案

     

9
關於接受控股股東財務資助
的議案

     

10
股東分紅回報規劃（2024-
2026）

     

序號 累積投票議案名稱 投票數

11.00
關於選舉公司第十屆董事會獨立董事
的議案

11.01
選舉毛玲玲女士為公司第十屆董事會
獨立董事

委托人簽名（蓋章）： 　　受托人簽名：
委托人身份證號： 　　　　受托人身份證號：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備注：
委托人應當在委托書中“同意”、“反對”或“棄權”意向
中選擇一個並打“√”，對於委托人在本授權委托書中未作
具體指示的，受托人有權按自己的意願進行表決。

證券代碼：600604、900902                    證券簡稱：市北高新、市北 B 股                    公告編號：2024-025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2023年年度股東大會補充現場會議召開地點的公告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23）粵0103民初15692號

SHENXU (中文名：徐珅)：
本院受理原告黃哲與被告 SHENXU(中文

名：徐珅)離婚糾紛一案，因依法律規定的其它
方式無法向你送達，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
訴訟法》第二百八十三條、第二百八十六條的規
定，現依法向你公告送達（2023）粵0103民初
15692號民事判決書。判決如下：准予原告黃哲
與被告SHENXU (中文名：徐珅) 離婚。本案受
理費300元，由原告黃哲負擔。自本公告發出之
日起，經過六十日，即視為送達。如不服本判
決，被告SHENXU (中文名：徐珅) 可在判決書
送達之日起三十日之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並
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副本，上訴於廣東省廣
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二二四年五月十四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23）粵0103民初15692號

SHENXU (中文名：徐珅)：
本院受理原告黃哲與被告 SHENXU(中文

名：徐珅)離婚糾紛一案，因依法律規定的其它
方式無法向你送達，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
訴訟法》第二百八十三條、第二百八十六條的規
定，現依法向你公告送達（2023）粵0103民初
15692號民事判決書。判決如下：准予原告黃哲
與被告SHENXU (中文名：徐珅) 離婚。本案受
理費300元，由原告黃哲負擔。自本公告發出之
日起，經過六十日，即視為送達。如不服本判
決，被告SHENXU (中文名：徐珅) 可在判決書
送達之日起三十日之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並
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副本，上訴於廣東省廣
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二二四年五月十四日

清潔香港 人人有責清潔香港 人人有責


